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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 写  说  明
1.“项目名称”应简明、准确。
2. 项目指南编号是指通知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民办高校改革发展专项项目申报指南》（附件1）中编号，如：1-2，2-5，指南外编号可写“其他”。
3. 每个项目负责（主持）人不超过2人。相关材料需经推荐单位审核，确属真实无误后签署意见，加盖学院公章。
4. 有关外文缩写，须注明完整词序及中文含义。
5. 申报书须用A4纸，仿宋四号字，1.5倍行距，双面打印，左侧装订成册。申报书格式及内容须与样表一致。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。
6. 相关证明材料一式1份（原件不予退还，可提交复印件，双面打印，设置附件目录，按序装订）。
7. 所有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由推荐单位审核负责。
一、项目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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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项目负责人不超过2人，在表格中可以并列填写。项目的主要成员应为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工作的相关人员。
二、项目实施方案
	具体实施方案（项目的研究内容、总体目标、预期经费及分配、进度安排等；申报书重点）



（如篇幅不够，可附页）

三、预期实施效果
	通过项目实施预期达到效果以及成果形式




四、推荐单位意见

	盖章： 

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五、学校意见
	(准予立项      (不予立项
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